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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首府大學 109 學年度教師評鑑作業手冊 

一、辦理依據： 

  依據《台灣首府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》、《台灣首府大學教師評鑑準則》辦理。 

二、辦理期程： 

日期 辦理事項 說明 

110年 10 月 21 日（四） 

～ 

110年 10 月 28 日（四） 

受理教師評鑑免評申請 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一）項 

110年 11 月 4 日（四） 
公告教師評鑑免評申請 

審查結果 
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一）項 

110年 11 月 24 日（三） 

之前 

完成 

教師自評 
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二）項 

110年 12 月 10 日（五） 

之前 

完成 

系所、中心初評 
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三）項 

110年 12 月 30 日（四） 

之前 

完成 

學院初評 
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三）項 

111年 1月 21日 (五) 學校複評 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四）項 

視學校複評日期而定 通知受評教師評鑑結果 詳見本通告第五點第（五）項 

三、流程說明： 

  （一）教師自評： 

     請於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網站自行下載教師評鑑表。由教師自行評量，並提出相關

佐證資料。【操作步驟請參照本手冊第六點】 

  （二）系所、中心、學院初評： 

     教師完成「自評」之後，請將教師評鑑資料電子檔連同相關佐證資料電子檔提送所屬系

所、中心進行「系所、中心初評」；系所初評之後再行提送所屬學院進行「學院初評」。 

  （三）學校複評： 

     由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彙整各學院、中心初評結果之後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

行「學校複評」。 

  （四）通知受評教師評鑑結果： 

     由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彙整學校複評結果之後，通知受評教師。 

     依據《台灣首府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》第七條規定，若對評鑑結果不服者，得提出申請複

查；若對複查決定不服者，得再提出申訴。 

四、計分方式： 

  （一）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輔導與服務」三大評鑑項目總分各為 100分。 

  （二）加權分數＝自選權重╳評定分數。 

  （三）評鑑總成績＝教學評鑑加權分數＋研究評鑑加權分數＋輔導與服務評鑑加權分數。 

     【累計最高分為 100分】 

五、評鑑結果： 



  （一）評鑑通過： 

     ˙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輔導與服務」評鑑項目加權分數總分達 70 分以上者。 

  （二）評鑑未通過： 

     ˙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輔導與服務」評鑑項目加權分數總分未達 70 分者。 

     ˙教師若拒絕接受評鑑，或所附資料不實致影響評鑑結果者。 



六、操作步驟： 

注意 

事項 

（一）教師評鑑資料表分為「總表」、「教師評鑑表」二大部分。 

（二）請依照下列指示，依序填寫「總表」、「教師評鑑表」之各項欄位。 

（三）教師僅能填寫「自評」欄位，「系評」、「院評」、「校評」欄位不得填寫。 

（一）建立資料夾： 

   1.請自行新增資料夾，並將其檔名改為「109學年度教師評鑑－【所屬系所、中心名稱】【姓

名】」。 

   2.將教師評鑑檔案（ Excel 檔）置入該資料夾，並確認其檔名為「109學年度教師評鑑－【所

屬系所、中心名稱】【姓名】」。 

   3.於該資料夾之中另行新增資料夾，並將其檔名改為「佐證資料」。 

    

（二）填寫「總表」： 

   1.請於「標題」欄位之底線處填寫所屬學院（中心）之全銜。 

   2.請填寫「表一：教師基本資料」各項欄位。 

    【注意】 

    ˙受評年度：109學年度。 

    ˙評鑑類別：綜合評鑑。 

    ˙所屬單位：請填寫所屬系所、中心之全銜。 

   3.請自訂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輔導與服務」之權重，並填入「表二：教學評鑑成績」與「表

三：研究、輔導與服務評鑑成績」之「自選權重」欄位。 

    【注意】 

    ˙「自選權重」欄位請保留百分比符號（％）。 

    ˙三者之權重總和為 100 ％。 



    

（三）填寫「教師評鑑表」： 

   本表分為「壹、教學成績表」、「貳、研究成績表」、「參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表」等三大項目。

請先詳閱說明之後，依序針對評鑑項目進行評量。 

   【注意】教師僅能填寫「自評成績」、「佐證說明」、「佐證清單」欄位。 

    



（四）製作「教師評鑑表」──「佐證清單」之超連結： 

   1.開啟第（一）點所述之「佐證資料」資料夾，並於該資料夾新增三個資料夾，依序將其檔

名改為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輔導與服務」。 

    
   2.請依照佐證資料之類別分別將檔案置入上述所屬類別之資料夾。 

    【注意】 

    ˙佐證資料檔案之格式請轉換為 PDF檔。 

    ˙佐證資料檔案之檔名請改為評鑑項目之編號。 

    ˙若單一評鑑項目有多項佐證資料，請自行新增資料夾，並將其檔名改為該評鑑項目之編

號，再將該評鑑項目全數之佐證資料置入該資料夾。 

   3.開啟「教師評鑑表」，先行於欲檢附佐證資料之評鑑項目對應之「佐證清單」欄位輸入「佐

證資料」之後，游標移至該欄位並按下滑鼠右鍵點選「超連結」。 

    



   4.點選欲檢附之資料夾或檔案，並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   
   5.完成上述步驟之後，務必自行點選該超連結，確認欲檢附之資料是否完整無誤。 

（五）提送教師評鑑資料： 

   完成上述步驟之後，請於規定期限之前將檔案提送所屬系所、中心以進行初評。教師自評[總

表]、[教師評鑑表]之工作表請自評教師列印一份，並經自評、系、院、校各級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議(召集人)簽章。自評電子檔佐證資料以檢附電子檔資料夾為主。 

 

感謝您的配合！ 

提醒您！繳交資料之前務必再次檢視各項欄位。 

若尚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（分機： 342 ）。 

 


